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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新修改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，为便利纳

税人办理涉税业务，现就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，是自然人纳税人办理各类涉税事项的

唯一代码标识。 

二、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，以其中国公民身份号码作为纳税人

识别号；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，由税务机关赋予其纳税人识

别号。 

三、纳税人首次办理涉税事项时，应当向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

人出示有效身份证件，并报送相关基础信息。 

四、税务机关应当在赋予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后告知或者通过扣

缴义务人告知纳税人其纳税人识别号，并为自然人纳税人查询本

人纳税人识别号提供便利。 

五、自然人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、税款缴纳、申请退税、开具完

税凭证、纳税查询等涉税事项时应当向税务机关或扣缴义务人提

供纳税人识别号。 

六、本公告所称“有效身份证件”，是指： 

（一）纳税人为中国公民且持有有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

证》（以下简称“居民身份证”）的，为居民身份证。 

（二）纳税人为华侨且没有居民身份证的，为有效的《中华人民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841


